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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6,139,088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6,139,088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18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为德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马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德马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176 号），

同意公司向王凯发行 8,843,213 股股份、向曲准德发行 1,680,941 股股份、向陈亮

发行 1,388,603 股股份、向上海隼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隼慧”）发行 1,032,926 股股份、向李志刚发行 877,012 股股份、向上海荭惠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荭惠”）发行 428,761 股股份、向郑

星发行 292,337 股股份、向周丹发行 73,084 股股份购买江苏莫安迪科技有限公司



（曾用名：江苏莫安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安迪”或“标的公司”）100%

股权的注册申请。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

新增股份 14,616,877 股，登记后股份总数 134,564,116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4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8 日）收

市在册的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4 股，本次合计转增股本 53,825,646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134,564,116 股增加至 188,389,762 股。 

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德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王凯、曲准德、陈亮、李志刚、郑星、周

丹、上海隼慧、上海荭惠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1、本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 

2、在满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股份锁定期安排后，

业绩承诺期内，在每年度结束后的可解禁股份数量如下： 

（1）标的公司实现 2023 年度承诺净利润，或者本人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后，本人可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股份数量的 30%（包

含本人因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而已补偿股份数量）。 

（2）标的公司实现截至 2024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本人履行完毕业绩

补偿义务后，本人累计可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股份

数量的 60%（包含本人因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而已补偿股份数量）。 



（3）标的公司实现截至 2025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本人履行完毕业绩

补偿义务后，本人累计可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股份

数量的 100%（包含本人因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而已补偿股份数量）。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以前，本企业/本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交易完成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

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交易对方不得在其未解禁股份之上设置质押或其他任何形

式的权利负担。”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其他关于股份限售的特别承

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及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鉴[2024]4400 号《关于

江苏莫安迪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标的公司 2023 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剔除预提的超额业绩奖励影

响）金额为 7,648.36 万元。2023 年度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不低于 4,883.93 万元，标的公司 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交易对

方王凯、曲准德、陈亮、李志刚、郑星、周丹、上海隼慧、上海荭惠在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之日后 12 个月可解锁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中的

30%。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为 14,616,877 股，因公司实施 2023 年年度

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本 4 股，获得的转增股份为

5,846,750 股，股份数量变更为 20,463,627 股，故交易对方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6,139,088 股。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德马科技限

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股东上述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

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德马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139,0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587%；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10 月 18 日；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明细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王凯 12,380,498 6.57% 3,714,149 8,666,349 

2 曲准德 2,353,317 1.25% 705,995 1,647,322 

3 陈亮 1,944,044 1.03% 583,213 1,360,831 

4 上海隼慧 1,446,096 0.77% 433,829 1,012,267 

5 李志刚 1,227,817 0.65% 368,345 859,472 

6 上海荭惠 600,265 0.32% 180,080 420,185 

7 郑星 409,272 0.22% 122,782 286,490 

8 周丹 102,318 0.05% 30,695 71,623 

合计 20,463,627 10.86% 6,139,088 14,324,539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6,139,088 

合计  6,139,088 

七、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20,463,627 10.86% -6,139,088 14,324,539 7.60%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167,926,135 89.14% 6,139,088 174,065,223 92.40% 

三、股份总数 188,389,762 100.00% 0 188,389,762 1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德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德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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